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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1169

证券简称：北京银行 公告编号：

2020-018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银行桃峪口研发基地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136,024,84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940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大会由董事会召集，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4人；

2、 公司在任监事8人，出席6人；

3、 本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32,163,690 99.9619 2,545,850 0.0251 1,315,304 0.0130

2、议案名称：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31,757,590 99.9579 2,909,274 0.0287 1,357,980 0.0134

3、议案名称：2019年度财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32,475,614 99.9649 2,159,150 0.0213 1,390,080 0.0138

4、议案名称：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77,375,161 97.4482 251,888,169 2.4850 6,761,514 0.0668

5、议案名称：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33,675,628 99.9768 2,349,100 0.0231 116 0.0001

6、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26,783,300 99.9088 4,160,248 0.0410 5,081,296 0.0502

7、议案名称：关于对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关联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08,143,242 99.9680 2,578,250 0.0310 75,300 0.0010

8、议案名称：关于对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联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17,765,019 99.9674 2,633,250 0.0316 75,300 0.0009

9、议案名称：关于对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关联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82,506,460 99.9651 2,633,250 0.0284 604,000 0.0065

10、议案名称：2019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80,360,422 97.4776 248,502,532 2.4516 7,161,890 0.0708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6,395,792,42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1,830,769,55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907,113,647 99.8769 2,349,100 0.1230 116 0.0001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321,158,728 99.8495 483,700 0.1503 116 0.0002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1,585,954,919 99.8825 1,865,400 0.1175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5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3,736,286,488 99.9371 2,349,100 0.0628 116 0.0001

6

关于聘请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3,729,394,160 99.7528 4,160,248 0.1112

5,081,

296

0.1360

7

关于对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

限责任公司关联授信的议案

3,735,982,154 99.9290 2,578,250 0.0689 75,300 0.0021

8

关于对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关联授信的议案

3,735,927,154 99.9275 2,633,250 0.0704 75,300 0.0021

9

关于对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

公司关联授信的议案

2,885,117,320 99.8879 2,633,250 0.0912 604,000 0.0209

10 2019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3,482,971,282 93.1615 248,502,532 6.6468

7,161,

890

0.191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议案7，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议案8，中

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议案9。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康健、傅卓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合法

有效。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603055

证券简称：台华新材 公告编号：

2020-032

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梅北路113号浙江嘉华特种尼龙有限公司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62,497,41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6.415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 公司董事长施清岛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李和男先生、独立董事程隆棣先生、独立董事王瑞先生因受疫

情影响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列席。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2,497,41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2,497,41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2,497,41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2,497,41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9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2,497,41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2,497,41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2,497,41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2020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相应担保事项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2,497,41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2,497,41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2,497,41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36,943,22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

2020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相应

担保事项的议案

36,943,22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关于续聘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36,943,22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 《公司章

程》的议案

36,943,22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所有议案均获得审议通过，其中议案8、议案10为特别决议事项，经所有出席会议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顾侃、范瑞林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600118

证券简称：中国卫星 公告编号：

2020-012

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31号神舟大厦14层第五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39,033,67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041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赵小津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6人，公司董事张洪太先生、葛玉君先生、范维民先生、雷世文先生、金占

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参会；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董事会秘书万银娟女士参加了会议，公司其他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中国卫星2019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8,956,877 99.9879 2,600 0.0004 74,200 0.0117

2、议案名称：中国卫星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8,956,677 99.9879 2,800 0.0004 74,200 0.0117

3、议案名称：中国卫星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8,956,677 99.9879 2,800 0.0004 74,200 0.0117

4、议案名称：中国卫星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8,956,677 99.9879 2,800 0.0004 74,200 0.0117

5、议案名称：中国卫星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8,956,877 99.9879 2,600 0.0004 74,200 0.0117

6、议案名称：中国卫星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9,031,077 99.9995 2,600 0.0005 0 0.0000

7、议案名称：中国卫星关于继续执行《金融服务协议》暨确定2020年度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及其他

金融服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039,378 85.3960 4,453,123 14.6040 0 0.0000

8、议案名称：中国卫星关于2020年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489,701 99.9908 2,800 0.0092 0 0.0000

9、议案名称：中国卫星关于聘任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8,880,477 99.9760 79,000 0.0123 74,200 0.011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中国卫星2019

年年度报告

30,415,701 99.7481 2,600 0.0085 74,200 0.2433

6

中国卫星2019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30,489,901 99.9915 2,600 0.0085 0 0.0000

7

中国卫星关于

继续执行《金

融服务协议》

暨确定2020年

度公司在财务

公司存款及其

他金融服务额

度的议案

26,039,378 85.3960 4,453,123 14.6040 0 0.0000

8

中国卫星关于

2020年日常经

营性关联交易

的议案

30,489,701 99.9908 2,800 0.0092 0 0.0000

9

中国卫星关于

聘任致同会计

师事务所为公

司2020年度审

计机构及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

的议案

30,339,301 99.4976 79,000 0.2591 74,200 0.243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第七、八项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作为关联股东回

避了表决，其所持股份在上述两议案的表决中，未计入有效表决权数。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亮、贾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600583

证券简称：海油工程 公告编号：

2020-014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天津港保税区海滨十五路199号海油工程A座办公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45,376,11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7.570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于毅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4人，董事孟军先生、林瑶生先生、张武奎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

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邬汉明先生、监事赵艳波女士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

会议；

3、 财务总监李鹏先生列席会议；董事会秘书刘连举先生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45,291,314 99.9966 21,400 0.0008 63,400 0.0026

2、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42,074,314 99.8702 114,300 0.0044 3,187,500 0.1254

3、议案名称：关于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42,225,214 99.8762 22,000 0.0008 3,128,900 0.1230

4、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42,167,214 99.8739 21,400 0.0008 3,187,500 0.1253

5、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42,230,614 99.8764 21,400 0.0008 3,124,100 0.1228

6、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42,167,214 99.8739 21,400 0.0008 3,187,500 0.1253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0年度公司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32,163,632 99.4809 114,200 0.0044 13,098,282 0.5147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授权董事会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42,230,714 99.8764 21,300 0.0008 3,124,100 0.1228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42,225,914 99.8762 21,300 0.0008 3,128,900 0.123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计提减值准备的

议案

97,456,505 96.8681 22,000 0.0219 3,128,900 3.1100

5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97,461,905 96.8735 21,400 0.0213 3,124,100 3.1052

7

关于续聘2020年度公

司财务和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的议案

87,394,923 86.8673 114,200 0.1135 13,098,282 13.019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 1、2、3、4、5、6、7、9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第8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罗汝琴、李博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委派罗汝琴律师和李博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其

结论性意见为：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

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做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9日

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依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

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的议案》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已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企华评估”或者“评估机构” ）进行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公司监事会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详细核查了有关评估事项以后，现就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

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发表如下意见：

1、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公司聘请的中企华评估为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除正常的业务往来关系外，中企

华评估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标的公司及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不存在现存及预期的利益关系或冲突，

亦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2、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中企华评估为本次交易出具的相关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遵

循了市场通行惯例和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3、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本次评估目的是确定拟购买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公允价值， 为上市公司本次交易提供合理的作价

依据。 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 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遵循了独立

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标的资产实际情况和本次交易实际情况的评估方

法，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评估方法选用恰当，评估结论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4、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购买的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公允地反映了标的资产的市场价值，评估结论具有公允性。本次交

易项下标的资产最终交易价格依据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资产定价公平、合

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重组事项中所委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

估目的相关性一致，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评估定价公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成都市克莱微波科技有限公司95.22%股权，同时，公司拟向不

超过35名（含35名）符合条件的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聘请了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并由其出具了（中企华评

报字（2020）第3211号）《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成都市克莱微波科

技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评估报告》，本次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测算结果作为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

评估值，截至评估基准日2019年12月31日，本次交易采用的收益法评估值为59,863.94万元。 在参考上

述资产评估结果的基础上，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为59,800.00万元。

综上，公司认为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价格以资产评估值为基础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定价

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报告、审阅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获得通过。

就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相关审计报告及备考审阅报

告、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

公司监事会批准上述报告报出，拟将前述相关审计报告、审阅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用于本次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信息披露并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作为向其提交的申报材料。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的情况分析的议案》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

导意见》等相关规定，公司就本次交易对即期回报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审慎、客观的分析。

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标的公司成都市克莱微波科技有限公司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纳入

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鉴于标的公司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有助于提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和净利润规模，为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创造更多价值，不存在每股收益被摊薄的情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902

证券简称：铭普光磁 公告编号：

2020-047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2020年5月1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董事会提请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2020年6月5日下午15:00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5日9:30-11:30，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5日9:15-15: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应选

择现场投票表决、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

果为准。

（1）现场投票表决：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1日

7、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2020年6月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东园大道石排段157号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

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2、《关于本次重组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

3、《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下文

“三、提案编码” ）

4、《关于〈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5、《关于本次重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议案》

6、《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7、《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补充协议书〉〈利润承诺补偿协

议书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8、《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议案》

9、《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的议案》

10、《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11、《关于本次重组信息公布前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

的通知〉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说明的议案》

12、《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依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

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说明的议案》

13、《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的议案》

14、《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15、《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报告、审阅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

16、《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的情况分析的议案》

17、《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

详见已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和《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提案均为特别决议，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非累计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

2.00 《关于本次重组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的议案》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20）

3.01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整体方案

√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案

3.02 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

3.03 标的资产 √

3.04 作价依据及交易作价 √

3.05 对价支付方式 √

3.06 标的资产期间损益归属及滚存利润归属 √

3.07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

3.08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

3.09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

3.10 发行数量 √

3.11 锁定期和解禁安排 √

3.12 上市地点 √

3.13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案

3.14 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

3.15 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

3.16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

3.17 募集配套资金金额及发行股票数量 √

3.18 锁定期安排 √

3.19 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

3.20 决议有效期 √

4.00

《关于〈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

√

5.00

《关于本次重组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议案》

√

6.00 《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7.00

《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之补充协议书〉〈利润承诺补偿协议书之补

充协议〉的议案》

√

8.00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

9.00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议案》

√

10.00

《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

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

11.00

《关于本次重组信息公布前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 〈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第

五条相关标准的说明的议案》

√

12.00

《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依据 〈关于加强与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

定〉 第十三条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

形的说明的议案》

√

13.00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

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的议案》

√

14.00

《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

案》

√

15.00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报告、审阅报告及评估

报告的议案》

√

16.00 《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的情况分析的议案》 √

17.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组相关事

宜的议案》

√

注：1.00代表对提案1进行表决；2.00代表对提案2进行表决，以此类推。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法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

章)、法人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须持委托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书、

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法人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的，应持委托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登记时间以收到传真或信函时间为准，传真登记请发

送传真后电话确认）。 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2020年6月2日上午8：30-12：00；下午13：45-17：30。

3、 登记地点： 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东园大道石排段157号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

4、会议联系方式：

（1）会议联系人：舒丹

（2）会议联系电话：0769-86921000-8929；传真：0769-81701563

（3）联系电子邮箱：ir@mnc-tek.com.cn

5、会议费用：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投票代码为“362902” ，投票简称为“铭普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1）本次股东大会不设总提案。

（2）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6月5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0年6月5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

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个人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个人股东身份证号码/

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名称 是否委托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发言意向及要点：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附注：

1、请用正楷字填上全名及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2、已填妥及签署的参会股东登记表，应在规定时间内送达、邮寄或传真（传真号：0769-81701563）

到公司 （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东园大道石排段157号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

523300，信封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3、如股东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请在发言意向及要点栏表明您的发言意向及要点，并注明所需

的时间。请注意：因股东大会时间有限，股东发言由本公司按登记统筹安排，本公司不能保证本参会股东

登记表上表明发言意向及要点的股东均能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

4、上述参会股东登记表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3：

授权委托书

致：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兹全权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公司）出席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的2020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受托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提案按照本人（公司）于下表所列指示行使表决权，对于可能纳入会议审

议的临时提案或其他本人（公司）未做具体指示的提案，受托人（□享有 □不享有）表决权，并（□可以

□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其行使表决的后果均为本人（公司）承担。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非累计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

2.00 《关于本次重组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的议案》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20）

3.01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整体方案

√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案

3.02 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

3.03 标的资产 √

3.04 作价依据及交易作价 √

3.05 对价支付方式 √

3.06 标的资产期间损益归属及滚存利润归属 √

3.07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

3.08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

3.09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

3.10 发行数量 √

3.11 锁定期和解禁安排 √

3.12 上市地点 √

3.13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案

3.14 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

3.15 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

3.16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

3.17 募集配套资金金额及发行股票数量 √

3.18 锁定期安排 √

3.19 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

3.20 决议有效期 √

4.00

《关于〈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

√

5.00

《关于本次重组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议案》

√

6.00 《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7.00

《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之补充协议书〉〈利润承诺补偿协议书之补

充协议〉的议案》

√

8.00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

9.00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议案》

√

10.00

《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

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

11.00

《关于本次重组信息公布前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 〈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第

五条相关标准的说明的议案》

√

12.00

《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依据 〈关于加强与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

定〉 第十三条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

形的说明的议案》

√

13.00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

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的议案》

√

14.00

《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

案》

√

15.00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报告、审阅报告及评估

报告的议案》

√

16.00 《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的情况分析的议案》 √

17.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组相关事

宜的议案》

√

注：请在“表决意见” 栏目相对应的“同意”或“反对”或“弃权” 空格内填上“√” 号。 投票人只能表明

“同意” 、“反对”或“弃权”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年月日

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上接B057版）


